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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447][bookmark: _Toc22425]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妇幼健康研究会牵头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常州工学院、江苏省托育事业发展促进会、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应天人口安全和健康管理研究院、江苏省苏童托育研究中心、常州市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协会、常州市瀚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晶、周晓飞、刘逸舒、刘越、周茜、孙静、刘晨阳、张丽霞、刘艳、徐晓晨、周萍、贺为民、俞莉、庞高峰、屠文娟、李双双、朱琳、高雯吴钰、赵倩、俞雪琴、孙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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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16]托育机构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1111][bookmark: _Toc15240]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托育机构的办托条件、托育队伍、保育照护、卫生保健、养育支持、安全保障、机构管理等评估的内容。	Comment by 陈银花: 到底是规范？还是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照护服务的机构。本规范适用于幼儿园办托。
[bookmark: _Toc30648][bookmark: _Toc11237]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6675 玩具安全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24613 玩具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7689 无动力类游乐设施 儿童滑梯
GB 36246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503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JGJ39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bookmark: _Toc5827][bookmark: _Toc12407]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3.1  托育机构

由单位（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等）或个人举办，由专业人员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照护服务的机构。
[bookmark: _Toc15294][bookmark: _Toc23167]3.2  托育工作人员

托育机构中的所有工作人员。托育工作人员包括托育机构负责人、托育师、卫生保健人员、保安人员、炊事人员等。	Comment by 陈银花: 行标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
WS/T 821—2023
内为“保育人员”
[bookmark: _Toc10272][bookmark: _Toc17830]3.3  托育师	Comment by 陈银花: 行标WS/T 821—2023
内为“保育人员”


在托育机构中通过创设适宜环境，合理安排一日生活和活动，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生活照护、安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期学习机会，促进婴幼儿身体和心理全面发展的人员。
[bookmark: _Toc29229][bookmark: _Toc32739]3.4  照护服务

根据婴幼儿发展的月龄特点和个体差异，由托育工作人员在托育机构直接或间接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生活照护、安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期学习机会，为家庭和社区提供科学育儿指导服务，促进婴幼儿身体和心理的全面发展。
[bookmark: _Toc7974][bookmark: _Toc12541][bookmark: _Toc7142][bookmark: _Toc449]4  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25871]4.1  办托条件	Comment by 陈银花: 3.1节-4.1节内容与行标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
中内容完全一致，是否有重复嫌疑？
[bookmark: _Toc278]4.1.1  托育机构资质

4.1.1.1 应取得提供托育服务的营业执照，营业范围中应明确注明“托育服务”或“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4.1.1.2 自制婴幼儿餐食的托育机构应具有经营期内《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外送婴幼儿餐食的托育机构应具有加盖外送餐单位公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主体业态标注“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字样）复印件、具有与外送餐单位签订的送餐合同，配有专门的备餐间。
4.1.1.3 应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托育机构卫生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具有自我评价合格的托育机构卫生评价报告。
4.1.1.4 应具备年度内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
4.1.1.5 应在托育机构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完成备案。
[bookmark: _Toc28731]4.1.2  环境空间
[bookmark: _Toc5276][bookmark: _Toc10125]4.1.2.1 机构办托

4.1.2.1.1 有自有场地或租赁期不少于3年的场地。
4.1.2.1.2 场地选择自然条件良好、交通便利、符合卫生和环保要求的建设用地，远离对婴幼儿成长有危害的建筑、设施及污染源，满足抗震、防火、疏散等要求。
4.1.2.1.3 设置相对独立的婴幼儿室内活动区、睡眠区、卫生间（厕所、盥洗室）、保健室、厨房（备餐间）、母婴室、储存室、办公室以及户外活动空间。
4.2.1.1.4 婴幼儿生活用房应布置在 2 层及以下，不得布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4.1.2.1.5 为婴幼儿提供与生活游戏相适宜的室内外活动场所，面积适宜。乳儿班（ 6-12 个月）活动室的使用面积不低于15 平方米。托小班（ 12-24 个月）和托大班（ 24-36 个月）活动室的使用面积不低于 35 平方米，睡眠区与活动区合用时使用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室外活动场地地面平整、防滑、无障碍、无尖锐突出物，采用软质地坪。有独立室外活动场地的，婴幼儿生均使用面积不小于 3 平方米。
4.1.2.1.6 婴幼儿用房明亮，天然采光，生活用房窗洞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面积的 20% 。生活用房不宜朝西，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遮阳措施。
4.1.2.1.7 房屋空气质量应合格，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6675.1-2014 。室外活动场地如果使用合成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36246。
4.1.2.2 幼儿园办托

4.1.2.2.1 有自有场地或租赁期不少于3年的场地。房屋用途为“教育用地”或经审批变更的商业用地。
4.1.2.2.2 房龄超20年需提供《房屋安全鉴定报告》（质量监督局认证），托班楼层限1-3层，禁用地下室。
4.1.2.2.3 托班活动用房（包括活动室、睡眠区、盥洗室等）必须设置在一楼，确保婴幼儿出入安全及紧急疏散便利。严禁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或四层及以上楼层。
4.1.2.2.4 有独立的出入口或与幼儿园其他班级分隔管理，避免与3-6岁幼儿活动区域交叉干扰。
4.1.2.2.5 托小班和托大班活动室≥35㎡/班，乳儿班活动室≥15㎡/平方米，其中乳儿班独立抚触区≥3㎡，户外活动区人均≥2㎡（共享幼儿园场地需满足总人数核算）。
4.1.2.2.6 房屋空气质量应合格，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6675.1-2014 。室外活动场地如果使用合成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36246。
4.1.2.3 社区嵌入式托育点

4.1.2.3.1 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设施可选择以下城市建设用地：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新型产业用地、一类物流仓储用地、广场用地等。政府建设的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设施为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允许5年内不变更原有土地用途。市、区可结合实际，在保持所有权不变的条件下，按规定履行国有资产管理程序后，提供国有房产用于社区发展嵌入式托育服务。
4.1.2.3.2 应选择自然条件良好、交通便利、符合卫生和环保要求的建设用地，远离对婴幼儿成长有危害的建筑、设施及污染源，满足抗震、消防、疏散、环保等要求。
4.1.2.3.3 设置在地面 2 层及以下楼层，只提供科学育儿指导活动的用房可在满足相关消防要求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楼层要求，不得设置在地下楼层。
4.1.2.3.4 选择有良好光照、通风条件的场所，生活用房应有直接天然采光和直接自然通风，并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小时。
4.1.2.3.5 出入口应相对独立，保证在紧急情况下人员能够安全疏散。与社区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统筹设置的，设置必要的物理隔离装置。
4.1.2.3.6 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设施的婴幼儿生活用房需相对独立。每个托位建筑面积不小于4平方米，或使用面积不小于3平方米。供应用房可共用，或结合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既有功能区进行改造，设置餐点区、消毒区、洗漱区等必要功能区。活动场地功能可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功能衔接，有条件的可设置室外活动场地。
4.1.2.3.7 只提供临时托的托育点，无需备案，只需向主管部门报备。委托第三方提供全日托的托育点，只需在营业执照上增加场地，可一照多址。
[bookmark: _Toc4709]4.1.3  设备设施

4.1.3.1 托育机构配备符合婴幼儿月龄特点的家具、用具、玩具、图书和游戏材料等，并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质量标准和环保标准。
4.1.3.2 室内外活动场地配备适宜且安全的游戏设施，地面、窗户、防护栏、家具、家电等设备设施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GJ 39，并定期进行检查维护。
4.1.3.3 婴幼儿用房通风，温度和湿度适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GJ 39。
4.1.3.4 配备安全防护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a）安装符合规范的监控报警设备，保障婴幼儿安全；
（b）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设备，符合《托育机构消防安全指南（试行）》的要求；
[bookmark: _GoBack]（c）配备对讲机、防暴头盔、橡胶警棍、钢叉、防暴盾牌、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强光手电等。
[bookmark: _Toc9844]4.1.4  玩具材料

4.1.4.1 具有安全环保标识，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6675.1-2014及EN71-3等国际安全规范，无毒、无异味、无尖锐边角，避免细小零件（防误吞）。
4.1.4.2 配备符合不同月龄婴幼儿动作、认知、语言、情感与社会性等发展特点的适宜性玩具。
4.1.4.3 遵循婴幼儿个体差异，玩具材料数量充足，种类多样。
[bookmark: _Toc23753][bookmark: _Toc4125]4.2  托育队伍
[bookmark: _Toc22098]4.2.1  人员配备

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机构负责人、托育师、卫生保健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包括炊事人员、保安人员等），具体要求如下：
4.2.1.1 负责人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从事儿童保育教育、卫生健康等相关管理工作3年以上的经历。	Comment by 陈银花: 内容与行标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
中内容完全一致，是否有重复嫌疑？

4.2.1.2 托育师应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并具有婴幼儿照护经验和相关专业背景（医学、教育学、心理学、学前教育、保育师、育婴员等），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合理配备托育师，与婴幼儿的比例应不低于以下标准：乳儿班 1:3， 托小班 1:5， 托大班 1:7，每个班不超过20人。18 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可混合编班， 每个班不超过 18 人，且托育师与婴幼儿的人数比例不低于 1:5。
表1 各种办托机构托育师配备要求
	机构类别
	学历
	持证情况
	所学专业
（以下之一）

	机构办托
	中专及以上
	育婴员或保育师
	医学、教育学、
心理学、学前教育、
保育师、育婴员

	幼儿园办托
	大专及以上
	幼儿园教师和育婴员
	学前教育、医学、
育婴员

	社区嵌入式
托育点
	中专及以上
	育婴员或保育师
	医学、教育学、
心理学、学前教育、
保育师、育婴员



表2  班型及托育师人员与婴幼儿的比例
	班型
	婴幼儿年龄段
	收托人数
	托育人员与
婴幼儿之比

	乳儿班
	6-12个月
	≤10人
	≥1:3

	托小班
	12-24个月
	≤15人
	≥1:5

	托大班
	24-36个月
	≤20人
	≥1:7

	混龄班
	18-36个月
	≤18人
	≥1:5



4.2.1.3 卫生保健人员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经过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卫生保健专业知识培训合格。收托 50 名及以下婴幼儿的，至少配备1名兼职卫生保健人员；收托 50 名以上 、100名及以下婴幼儿的，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卫生保健人员；收托 100 名以上婴幼儿的，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和 1 名兼职卫生保健人员 。卫生保健人员包括医师 、护士和保健员。卫生保健人员工作期间应接受继续教育培训，且考核合格。	Comment by 陈银花: 内容与行标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
中内容完全一致，是否有重复嫌疑？

4.2.1.4 炊事人员应具有中专或高中以上学历，上岗前经过相应培训。自制婴幼儿餐食的托育机构， 收托 50 名及以下婴幼儿的， 应配备 1 名厨房工作人员； 收托 50 名以上的， 每增加 50名婴幼儿应增加 1 名厨房人员 。外送婴幼儿餐食的托育机构， 应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4.2.1.5 保安人员应取得公安机关颁发的“保安员证”，婴幼儿人数少于80人的托育机构至少配备1名专职保安员，80人以上配备2名。
4.2.1.6 所有托育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做入职体检，具有健康证明，以后每年至少健康检查一次，健康检查项目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 不带病上岗 。精神病患者 、有精神病史者不得在托育机构工作。	Comment by 陈银花: 内容与行标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
中内容完全一致，是否有重复嫌疑？

4.2.1.7 所有托育工作人员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有户籍地或者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bookmark: _Toc23574]4.2.2  道德素养

4.2.2.1 坚定政治方向，自觉爱国守法，坚守诚信自律，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2.2.2 身心健康，人格健全，注重婴幼儿情感呵护并提供科学照护，保持与婴幼儿家庭良好沟通，践行家托共育。
4.2.2.3 熟练掌握安全防范、膳食营养、疾病防控和应急处置、生活照护、托育活动组织等方面的知识技能，保障婴幼儿安全与健康。
4.2.2.4 热爱托育工作，加强团队协作，做好情绪管理，提高适应新时代托育服务发展要求的专业能力。
[bookmark: _Toc23511]4.2.3  队伍建设

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应接受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通过集中培训、在线培训等方式，支持托育人员的专业提升。
4.2.3.1 负责人应经过托育机构负责人岗位培训合格， 培训总时间不少于 60 学时， 其中理论培训不少于40 学时，理论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职业道德、专业理念、规范发展等； 实践培训不少于 20 学时，实践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机构规范设置、日常管理制度、托育活动组织、应急管理训练等。上岗后每年定期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总学时不少于36学时。
4.2.3.2 托育师应经过托育机构保育人员培训合格，培训总学时不少于120学时。其中理论培训不少于60学时，理论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职业道德、专业理念、卫生保健知识、生活照料等；实践培训不少于60学时，实践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卫生消毒、健康管理、安全防护、饮食及睡眠照护、托育活动组织等。上岗后每年定期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总学时不少于36学时。
4.2.3.3 保健人员上岗后每年定期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
4.2.3.4 炊事、保安等工作人员是托育工作的重要力量，托育机构要根据本园实际和人员特点，组织、安排后勤各岗位人员开展丰富多彩的培训活动，有效提升各类人员思想素质和岗位实践能力。
4.2.3.5 支持托育工作人员的专业提升，鼓励通过各种途径（如教研、跟岗学习等）学习发展。
4.2.3.6 通过建立制度、组织培训、监测、心理评估等方式，确保托育工作人员身心健康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所有托育工作人员应无任何暴力、虐待、损害婴幼儿身心健康的语言和行为（如辱骂、推搡、歧视、体罚或变相体罚、漠视等），托育机构等若发现托育工作人员有上述行为，应依法向公安、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6876]4.2.4  权益保障

应依法与所有托育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所有托育工作人员的工资应按月足额及时发放，并为所有符合条件的托育工作人员办理缴纳社会保险费。
[bookmark: _Toc26260][bookmark: _Toc18796]4.3  机构管理
[bookmark: _Toc11751]4.3.1  文化建设

4.3.1.1办托理念：应注重文化建设，明确办托理念，确保理念符合国家及地方婴幼儿托幼一体照护服务工作方针和相关法律法规。
4.3.1.2照护理念：树立正确的托幼一体照护理念，坚持以婴幼儿为中心，尊重婴幼儿的个体差异和月龄发展特点，提供科学、规范的照护服务。
4.3.1.3文化氛围：营造安全、温馨、愉悦的文化氛围，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29431]4.3.2  组织架构与岗位职责

4.3.2.1 组织架构：设置合理、规范、健全的组织架构，包括但不限于保育照护、卫生保健、后勤保障与安全等。
4.3.2.2 岗位职责：明确托育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托育师、保健员、后勤人员等。岗位职责应书面化，并向工作人员传达，确保其了解并履行自身职责。
[bookmark: _Toc29344]4.3.3  人事管理

4.3.3.1法律法规：人事管理应符合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无劳动纠纷。
4.3.3.2岗位考核：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岗位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工作表现、专业技能、服务态度等，考核结果作为奖惩和晋升的依据。
4.3.3.3人事档案：建立健全的人事档案，档案信息应翔实、准确，包括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息、资格证书、培训记录、考核结果等。
[bookmark: _Toc24510]4.4  公示制度

4.4.1  托育机构设立公示栏，公示机构资质与人员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日常照护规范、收费标准、服务项目及退费规则、监督信息等信息。
4.4.2  托育机构应通过家长手册、线上平台、面对面交流等多种方式告知家长信息，确保家长了解婴幼儿在托期间的日常安排、成长进展及注意事项。
4.4.3  日常沟通中，托幼机构应与家长在照护理念与方法上达成共识，践行“家托共育”理念，共同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
4.4.4  科学育儿知识传播与咨询服务
4.4.5  托育机构应采用多样化方式（如讲座、家长会、科普资料推送等）向家长传播科学育儿知识和方法，帮助家长提升育儿能力。
4.4.6  根据家长的个别化需求，提供专业的育儿咨询服务。
[bookmark: _Toc4362][bookmark: _Toc16651]5  运行管理
[bookmark: _Toc3751][bookmark: _Toc17802]5.1  保育照护
[bookmark: _Toc7590]5.1.1  情感氛围

创设安全、温馨、愉悦的情感氛围。托育工作人员以温暖、尊重的态度与婴幼儿积极交流互动，及时并恰当地回应婴幼儿的需求。
[bookmark: _Toc31415]5.1.2  生活照护

5.1.2.1 遵循婴幼儿生理节律，科学安排哺喂、饮水、进餐、换尿布、睡眠等一日生活，保持作息规律，同时捕捉婴幼儿的学习发展契机。
5.1.2.2 根据婴幼儿月龄特点和发展水平，提供自我服务的机会，发展生活自理能力，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bookmark: _Toc10697]5.1.3  发展支持	Comment by 陈银花: 内容与行标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
中内容完全一致，是否有重复嫌疑？


5.1.3.1 根据婴幼儿月龄发展特点和个体差异，制订多元形式的活动计划。活动计划以自由分散活动为主，统一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长应适合不同月龄段婴幼儿的发展特点，托小班（ 13-24 个月）集体活动时长为 5-8 分钟，托大班（25-36 个月）集体活动时长为 10-15 分钟。
5.1.3.2 婴幼儿每日室内外活动时间不少于 3 小时，户外活动不少于 2 小时 。乳儿班及小月龄段婴幼儿，可酌情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寒冷、炎热季节或特殊天气情况下也可酌情调整户外活动时间。
5.1.3.3 在生活照护中积极地通过语言交流和非语言交流，鼓励婴幼儿与同伴或成人交流互动，与婴幼儿共读图书、共念儿歌，促进婴幼儿的语言发展。 
5.1.3.4 为婴幼儿提供丰富的感知环境和操作材料，引导和支持婴幼儿利用视、听、触、嗅等各种感觉器官探索感知，获得丰富的直接经验。 
5.1.3.5 鼓励婴幼儿尝试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务，使婴幼儿感受自己的能力，增强自信心和自主性。
[bookmark: _Toc5642][bookmark: _Toc16204]5.2  养育支持
[bookmark: _Toc1319]5.2.1  与家长合作

5.2.1.1 协议签订:托育机构应与家长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责任、权利义务、服务项目、收费退费标准（幼儿园按照《江苏省幼儿园收费标准》执行）、紧急联络人登记及争议纠纷处理方法等。
5.2.1.2 入托登记:做好新生入托登记，全面了解婴幼儿的基本信息，包括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特殊需求等，确保个性化照护。
[bookmark: _Toc26836]5.2.2  与社区联动

[bookmark: _Toc6324][bookmark: _Toc13447]5.2.2.1 社区科学育儿支持
托育机构积极与社区联动，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通过开展育儿宣传、入户指导、亲子活动、早期干预等服务，为社区婴幼儿及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支持。
5.2.2.2 育儿宣传活动
托育机构应制定年度宣传计划，通过 "线上 + 线下" 立体式传播科学育儿知识。​
5.2.2.3 入户指导服务​
建立 "网格化入户支持体系"，针对不同需求家庭提供精准服务。
重点人群覆盖：新生儿家庭（0-3 个月），入户指导哺乳姿势、黄疸观察、睡眠调整（出院后 1 周内首次上门，之后每月 1 次）；每两周电话回访。现场指导内容：0-12 个月：指导被动操、视觉追踪游戏、奶具消毒规范；12-24 个月：示范自主进食训练、语言启蒙方法、防跌倒安全措施；填写《江苏省子母健康手册》，经家长签字后录入社区育儿数据库。
[bookmark: _Toc28300][bookmark: _Toc21608]5.2.2.4 家庭心理健康支持  
托育机构应建立 "婴幼儿 - 家长 - 照护者" 三位一体心理健康支持体系，联合专业心理服务机构、社区社工组织，提供分层分类的心理健康服务，营造积极家庭养育氛围。
5.2.3  医育结合

托育机构应与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建立 “医育结合”签约合作机制，整合医疗资源与托育服务，为婴幼儿提供专业化健康照护支持，具体要求如下：
5.2.3.1 签约合作机制
跨学科团队组建：由医疗卫生机构选派儿科医生、儿童保健师等组建专家团队，每所托育机构配备至少 1 名主治医师及以上健康指导员，负责制定并指导落实年度健康管理计划。
合作协议规范：签订《医育结合合作协议书》，明确双方在健康管理、疾病防控等方面的权责，约定健康指导员每月驻点指导≥2 次，内容涵盖膳食营养评估、传染病预防演练及数据共享机制。
5.2.3.2 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
基础健康保障：建立包含生长发育监测、疫苗接种档案、过敏史的动态健康档案，对接各市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的信息平台；提供入托体检及佝偻病、贫血等常见病筛查，异常者 72 小时内启动转诊流程。
疾病防控与中医保健：指导建立晨午检（“一摸二看三问四查”）、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每季度开展 1 次防控演练；推广小儿推拿、药浴等中医适宜技术，每年≥2 次对托育师进行中医保健知识培训。
5.2.3.3 专业能力提升与家庭指导
从业人员培训：每年组织≥4 次医育专项培训（含婴幼儿急救技能、常见疾病识别等），考核通过率需达 100%；卫生保健人员每两年复训高危儿照护、营养性疾病干预等内容。
家庭养育支持：每月 1 次 “医育课堂”（辅食添加、睡眠问题干预等）并提供线上直播；为早产儿、过敏儿等特殊婴幼儿家庭制定个性化指导方案，由儿童保健师每半月入户指导。
5.2.3.4 特色医育融合要求
中医药服务嵌入：设置 “中医保健角”，提供季节性中医膳食建议，发放含捏脊、摩腹等手法图解的《婴幼儿中医保健手册》。
数字化平台对接：接入各市区妇幼健康云平台，实时共享婴幼儿体温、饮食等健康数据，支持医生远程指导及家长查询健康报告。

[bookmark: _Toc10107]6  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14377][bookmark: _Toc20763]6.1  领导组织建设  

6.1.1  托育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是机构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机构的安全管理工作。
6.1.2  各岗位安全职责明确，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设立安全管理小组，定期召开安全会议，分析安全隐患，制定改进措施，确保安全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bookmark: _Toc26490][bookmark: _Toc17641]6.2  制度建设

6.2.1  建立外来人员出入登记制度，确保所有进入机构的人员身份明确、记录可查。
6.2.2  制定婴幼儿接送制度，家长或指定接送人凭有效证件接送婴幼儿，确保婴幼儿交接过程安全可控。
6.2.3  制定婴幼儿出行及户外活动安全规范，明确活动范围、安全措施及责任人。
6.2.4  建立消防设备检查制度、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及维护检修制度，确保设备设施处于良好状态。
6.2.5  制定监控视频存储和调取制度，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天。
6.2.6  建立食品安全检查制度，对食品采购、加工、储存、留样等环节进行严格监管，确保食品安全。
[bookmark: _Toc20112][bookmark: _Toc32087]6.3  隐患排查
[bookmark: _Toc2105][bookmark: _Toc12880]6.3.1  设备设施检查

每月由专人对设备设施进行检查，记录维护及维修情况，确保设备设施安全可靠。特别关注季节性安全隐患，如夏季防暑降温设备、冬季取暖设备的安全性。
[bookmark: _Toc5030][bookmark: _Toc23976]6.3.2  消防安全检查 

设立消防专责人员，每月定期检查消防设备，确保消防设备完好、有效且位置摆放正确。定期组织消防演练，提高工作人员和家长的消防安全意识。
[bookmark: _Toc24022][bookmark: _Toc6586]6.3.3  食品安全检查

设立食品安全检查专责人员。自制餐的托幼机构，负责食品出入库、标准操作流程检查、食品留样、食堂卫生及饮用水质安全检查；外送餐的托幼机构，负责向送餐方索要相关凭证并留存，同时做好食品留样、分餐间卫生及饮用水质安全检查。所有检查均需详细记录。
[bookmark: _Toc1666][bookmark: _Toc14557]6.4  防控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20041][bookmark: _Toc11894]6.4.1  人防建设 

在入托和离托环节，安排主要管理人员值班，专人维护秩序，确保婴幼儿安全。工作人员应着装规范、装备齐全，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bookmark: _Toc11540][bookmark: _Toc24400]6.4.2  物防建设

按执勤人数配备必要的防卫器械，包括防暴头盔（1顶/人）、防护盾牌（1副/人）、橡胶警棍（1支/人）等，确保物防设施齐全有效。
[bookmark: _Toc26303][bookmark: _Toc3296]6.4.3  技防建设

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必要的消防设施。婴幼儿生活场所应实现监控全覆盖，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天。 
[bookmark: _Toc18857][bookmark: _Toc21936]6.5  应急管理
[bookmark: _Toc7381][bookmark: _Toc16272]6.5.1  应急预案制定

制定防灾（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防暴、预防传染性疾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明确责任到人，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响应。
[bookmark: _Toc19079][bookmark: _Toc16632]6.5.2  应急演习

定期组织防灾、防暴、传染病处理的应急演习，提高工作人员和家长的应急处理能力。特别针对季节性高发事件（如夏季中暑、冬季流感等）开展专项演练。
[bookmark: _Toc3289][bookmark: _Toc18895]6.5.3  急救技能培训

机构应配备急救物资，并定期开展急救相关培训。托育工作人员需掌握防范、避险、逃生、自救的基本方法，熟悉意外伤害上报流程。卫生保健人员需掌握窒息、烫伤、磕碰伤、脱臼、骨折等常见意外伤害的急救技能，确保意外发生时能够优先保障婴幼儿安全。
[bookmark: _Toc15772][bookmark: _Toc26478]6.6  安全教育
[bookmark: _Toc22202][bookmark: _Toc29394]6.6.1  安全教育计划

制定并落实婴幼儿安全教育工作计划，定期总结。
[bookmark: _Toc4481][bookmark: _Toc1673]6.6.2  家长安全教育

定期面向家长开展安全教育，普及意外预防知识（如防跌倒、防烫伤、防窒息等）帮助家长掌握基本的安全防护技能。
[bookmark: _Toc3808][bookmark: _Toc25530]6.7  风险防控

托育机构购买至少一种托育机构责任类保险，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制定预防措施。

[bookmark: _Toc23669][bookmark: _Toc13051][bookmark: _Toc28156]7  健康管理
[bookmark: _Toc3261][bookmark: _Toc24900]7.1  工作要求

7.1.1  卫生保健工作制度内容应完整。包括但不限于一日生活流程、一日生活制度（包含婴幼儿照护内容） 、膳食管理制度、体格锻炼制度、卫生与消毒制度、入托及定期检查健康检查制度、传染病预防与管理制度、常见疾病预防与管理制度、伤害预防制度、健康教育制度、 卫生保健信息收集制度等。
7.1.2 机构对各项卫生保健工作制度落实情况定期检查和反馈，卫生保健人员、托育师应掌握卫生保健基本要求（如消毒知识、全日观察的内容、传染病预防及处理等）。
[bookmark: _Toc19248][bookmark: _Toc2250]7.2  健康检查

7.2.1  入托健康检查。入托时查验全体入托婴幼儿的“预防接种证”和入托体检表。
7.2.2  建立婴幼儿健康检查或手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入托检查、全日健康观察、体格生长发育监测等记录。鼓励与辖区医疗保健机构建立相关婴幼儿绿色转诊通道，及时进行评估干预。
7.2.3 每日入托检查和全日健康观察，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7.2.3.1 做好每日入托检查，询问婴幼儿在家有无异常情况，观察精神状态、有无发热和皮肤异常，检查有无携带不安全物品等。
7.2.3.2 全日观察婴幼儿饮食、睡眠、大小便、精神状况、情绪、行为等健康状况，做好记录。
7.2.3.3 卫生保健人员每日深入班级巡视2次，发现婴幼儿身体、精神、行为异常、疑似患病时，及时通知婴幼儿家长，并做好处理。
7.2.4  做好婴幼儿的视力保护， 2岁以下不宜接触屏幕。2～3 婴幼儿在托育机构一日生活中屏幕时间累计不超过半小时，每次不宜超过 10 分钟。
[bookmark: _Toc26980][bookmark: _Toc13449]7.3  膳食营养

7.3.1  根据《3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试行）》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不同月龄段婴幼儿科学制定膳食计划和食谱，并且每周进行更换。提供符合婴幼儿月龄特点的正餐和加餐，保证膳食均衡、食物品种多样、食物量适宜。
7.3.2  食物烹调方式、食材加工大小等符合婴幼儿发育特点。
7.3.3  对于存在明确食物过敏婴幼儿注意食物回避。鼓励有条件的机构为存在营养问题的婴幼儿提供特殊饮食。
7.3.4  设有乳儿班的托育机构有标识清楚的奶瓶存放处和母乳储存的专用冰箱，并有专人管理，有专人负责对婴幼儿按需喂养。
7.3.5  每月进行1次膳食调查和营养评估，根据分析结果调整膳食计划。
7.3.6  提供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5749的生活饮用水，保证婴幼儿按需饮水，每日上、下午各集中饮水1～2次。
[bookmark: _Toc27598][bookmark: _Toc24073]7.4  传染病管理

7.4.1  应做好日常卫生和预防性消毒工作。
7.4.2  督促家长按免疫程序和要求完成婴幼儿预防接种，并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婴幼儿常规接种、群体性接种或应急接种工作。
7.4.3  有专人对缺勤婴幼儿进行患病追踪管理，并做好患病记录。
7.4.4  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婴幼儿，应按有关规定及时采取隔离控制措施，与家长联系，并追访。患传染病婴幼儿返托时须持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
7.4.5  发生传染病期间，应加强入托检查和全日健康观察，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保护易感婴幼儿。
7.4.6  有防疫物资储备和隔离观察空间。建立与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联动机制，建立传染病防控的有效沟通机制。
[bookmark: _Toc24642][bookmark: _Toc20594]7.5  常见病管理

7.5.1  对婴幼儿常见病进行登记管理，并督促家长及时带婴幼儿到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诊治。婴幼儿常见病预防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7.5.1.1 对贫血、营养不良、超重肥胖的婴幼儿进行登记和管理，并提供相应的照护，定期开展婴幼儿生长发育监测。
7.5.1.2 对药物过敏或食物过敏 、先天性心脏病 、哮喘、癫痫等疾病及心理行为异常等特殊需要的婴幼儿进行登记，督促家长依托社区或妇幼保健机构进行规范管理。
7.5.2  加强日常健康观察和保育护理工作，发现有精神状态不良、烦躁、咳嗽、打喷嚏、呕吐等婴幼儿，要加强看护，必要时及时隔离，并联系家长。 
[bookmark: _Toc21094][bookmark: _Toc3735]8  评价与改进
[bookmark: _Toc4360]8.1  评价机制
8.1.1  内部评价

托育机构应建立定期自评制度，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全面自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办托条件、托育队伍、保育照护、卫生保健、安全保障等方面。
自评结果应形成书面报告，明确改进措施和整改时限，并向全体工作人员通报。
8.1.2  外部评价

主动接受卫生健康、教育、消防等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配合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整改方案，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8.1.3  家长评价

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家长满意度调查，涵盖服务质量、沟通效果、婴幼儿发展情况等内容。调查结果应统计分析，并向家长反馈改进措施。
[bookmark: _Toc7194]8.2  改进措施
8.2.1  问题整改

针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制定具体整改计划，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间。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确保整改到位。
8.2.2  持续优化

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培训，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借鉴优秀托育机构的经验，优化管理制度和照护流程。
8.2.3  创新实践

鼓励探索新的照护模式和方法，如引入数字化管理工具、开展特色活动等。与社区、医疗机构合作，拓展服务内容，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bookmark: _Toc21418]8.3  反馈与提升
8.3.1  信息反馈

建立畅通的家长反馈渠道，及时处理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定期召开家长会或座谈会，面对面沟通改进情况。
8.3.2  成果巩固

对整改效果进行跟踪评估，确保问题不反弹。将成功的改进措施纳入常态化管理，形成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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